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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责任状

老师：

我是            学校      年级      班学生         的监护人，与其是          关系。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该生已年满    岁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我同意该生上下学骑行          （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动车或自行车），我保证按照学校的相关要求，不提供超标电动车和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自行车，主动对孩子进行交通法律法规教育，认真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，如该生驾驶或乘坐超标电动车发生事故，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。

监护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  月   日

